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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预算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拟定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规、政策以及发展规划，统筹管理人力资源及其市场、就业创业促

进、职业能力建设、劳动关系协调、区域劳务合作、军转人员安置、专技人员管理、公职人

员管理、境外来深人才引进和管理、社会保险各项基金管理等工作。 

二、机构编制及交通工具情况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系统包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含市外国专家局、市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

公室、第二高级技工学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劳动监察支队、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市考试院、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共 10 家基层单

位。系统总编制数 654 人，实有人数 604 人；离休 5 人，退休 170 人。具体如下：  

1.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含市外国专家局、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编

制数 222 人，实有人数 222 人；离休 5 人，退休 106 人。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全部为定编车辆。 

2.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编制数 48 人，实有人数 41 人；无离休人员，退休

5 人。未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4 辆，全部为定编车辆。 

3.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编制数 12 人，实有人数 8 人；无离休人员，退休 3 人。

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无车辆。 

4.第二高级技工学校编制数 187 人，实有人数 167 人；无离休人员，退休 13 人。全日

制在校生 4546 人。未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1辆，包括定编车辆 7 辆和非定编车辆

4 辆。 

5.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编制数 53 人，实有人数 47 人；无离休人员，退休 4 人。已实

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1 辆，全部为非定编车辆。 

6.市劳动监察支队编制数 15 人，实有人数 15 人；无离休人员，退休 9 人。已实行公务

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全部为定编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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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编制数 45 人，实有人数 41 人；无离休人员，退休人员 23 人。

未实行公务车改革，实有车辆 6 辆，全部为定编车辆。 

8.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编制数 20 人，实有人数 19 人；无离休人员，退

休 2 人。未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3 辆，全部为定编车辆。 

9.市考试院编制数 40 人，实有人数 33 人；无离休人员，退休 3 人。未实行公务用车改

革，实有车辆 4 辆，全部为定编车辆。 

10.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编制数 12 人，实有人数 11 人；无离休人员，退休 2 人。

未实行公务车改革，实有车辆 2 辆，全部为定编车辆。 

三、2017 年主要工作目标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系统 2017 年主要工作目标包括：1.以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为目标，更加注重抓好人社领域“放管服”改革；2.以全面打造“智慧人社”为目

标，更加注重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3.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目标，更加注重

推动落实就业创业各项任务；4.以保障更加公平更为持续为目标，更加注重完善社会保险政

策法规体系；5.以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为目标，更加注重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6.以提高

人事管理科学化为目标，更加注重深化人事制度改革；7.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更加

注重维护职工和企业合法权益。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17 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预算收入 557,954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349,471

万元，增长 168%，其中：财政预算拨款 553,528 万元、事业收入 3,936 万元、其他收入 10

万元；上年结转 480 万元。 

2017 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预算支出 557,954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349,471

万元，增长 168%。其中：人员支出 16,007 万元、公用支出 4,98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 2,340 万元、项目支出 534,618 万元。 

预算收支增（减）主要原因说明：1.按照国家、省和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有关政策，我市机关事业单位需为编制内工作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导致人

员支出增加；2.由于政策修订、补贴标准提高等原因，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新人才租房

补贴等新增人才专项资金 328,463 万元；3.职业技能培训券、职业培训补贴等新增就业专项

资金 17,160 万元；4.社保信息系统重构项目、深圳市 ICT（信息通信技术）公共实训基地

建设项目等新增政府投资项目资金 2,506 万元。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支出具体情况 



 3 

 

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本级预算 134,930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5,846 万元、公用支

出 2,33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75 万元、项目支出 125,774 万元。 

（一）人员支出 5,846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2,335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

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975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25,774 万元，具体包括： 

1.人力资源市场管理 1,119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拟定并组织实施年度人力资源引进和配

置计划；办理人员招调手续；监督管理人力资源市场和中介机构；指导监督人事档案管理。  

2.促进就业管理 1,747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实施劳动者平等就业、就业援助和特殊群体

就业政策；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 

3.职业能力建设管理 2,196 万元，主要用于管理各类技工学校、职业技能培训和考核鉴

定机构，指导技工学校招生工作；政府系统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的综合管理工作；承担高技能人才规划和管理工作。 

4.劳动关系协调管理 2,478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实施劳动关系规范政策；制定工资指导

线、指导价位和最低标准；开展市欠薪保障基金及相关工作；监督执行企业职工工时、工休

制度和女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政策；负责全市企事业单位职工疾病鉴定工作；指导医院劳动能

力鉴定工作。 

5.军转干部管理 51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实施军转干部、随军家属的安置政策、计划；

组织军转干部培训；组织拟定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解困和稳定措施；承担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

退役金核发和档案管理。 

6.人才引进及管理 2,232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实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政策；管理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承担博士后管理工作；承担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规划、选拔及管

理工作；综合管理职称工作；国（境）外人员、留学人员来深就业创业以及外国（地区）企

业代表机构中方雇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统筹管理引进海外智力、出国（境）培训、有关国

际交流工作。 

7.公职人员管理 743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实施公务员（含聘任制公务员）和行政管理类

事业单位人员的职位管理、录用、考核、任免、交流、奖惩、辞职辞退等政策；指导事业单

位人事制度改革和人事管理工作；组织实施事业单位岗位设置、人员聘用、考核、惩戒、解

聘、辞聘等政策。 

8.工资管理 26 万元，主要用于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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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拟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政策；承担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退休

（退职）工作 

9.基金监督 83 万元，主要用于拟定并组织实施社会保险各项基金的监督和审计制度；

监管各项基金运作流程，查处违规行为；承担企业年金监管工作等。 

10.人力资源综合管理 2,564 万元，主要用于法制建设、统计业务、人力资源保障业务、

其他人力资源综合管理业务。 

11.社会保障管理 43 万元，主要用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管理业务。 

12.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2,434 万元，主要用于 2016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

序（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13.信息化建设与运行 2,119 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化系统维护业务、信息化综合技术服

务业务。 

14.严控类项目 12 万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业务。 

15.预算准备金 788 万元，主要用于年中临时性、突发性项目。 

16.财政专项资金项目 102,133 万元，主要用于孔雀计划（国内）奖励补贴、留学回国

人员创业前期、博士后及高层次人才资助等 68,273 元、军转干部相关补贴 15,465 万元、民

办技工学校支持经费 11,500 万元和欠薪保障基金 6,500 万元，待支付以前年度就业专项资

金采购项目 395 万元。 

17.政府投资项目 5,006 万元，主要用于社保信息系统重构项目、深圳市 ICT（信息通

信技术）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等。 

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预算 1.378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967 万元、公用支出

8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64 万元、项目支出 158 万元。 

（一）人员支出 967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89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64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58 万元，具体包括： 

1.信息化建设与运行项目 153 万元，主要用于信息系统建设、维护、办公设备采购、专

业知识培训、专业配件、耗材的采购等。 

2. 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5万元，主要用于2016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已

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三、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部门预算支出 1,141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65 万元、公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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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5 万元、项目支出 806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65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35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物业管理费、车改补贴、工会

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5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806 万元，具体包括： 

1.职业能力建设管理 782 万，主要用于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试题库建设、考评员培训、

技能竞赛、职业资格证书打印等。 

2. 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24 万元，主要用于 2016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四、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第二高级技工学校本级预算 20,046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4,427 万元、公用支出 1,17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18 万元、项目支出 13,930 万元。 

（一）人员支出 4,427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171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

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18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3,930 万元，具体包括： 

 1.技工教育管理 8,096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学生日常综合管理业务（含学生国家助学

金项目）；开展教务工作以及校级科研项目工作；开展全日制教学管理工作；校外公共实训

基地建设支出；社会化培训、技能鉴定业务以及“两后生”专项支出、2017 年中央现代职

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等。 

2.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 350 万元，主要用于 2016 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3．财政专项资金项目 5,484 万元，主要用于学生校外实习以及校外实习基地补贴业务；

光明校区租赁费；教学实训耗材支出；校区修缮；专用教学设备的更新购置；支付 2016 年

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已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财政专项资金政府采购项目等。 

五、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预算 2,675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305 万元、公用支出 157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69 万元、项目支出 1,044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305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57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行维护费、

车改补贴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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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69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044 万元，为劳动关系协调管理 1,044 万元，主要用于购买劳务派遣

人员服务、支付兼职仲裁员办案补助、开展全市及市本级调解仲裁业务。 

六、市劳动监察支队 

市劳动监察支队预算 649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476 万元、公用支出 68 万元、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支出 60 万元、项目支出 45 万元。 

（一）人员支出 476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68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行维护费、

工会经费和职工福利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60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45 万元，为劳动关系协调管理 45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劳动监察执法和

综合管理等工作。 

七、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预算 3,538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1,216 万元、公用支出 458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43 万元、项目支出 1,721 万元。 

（一）人员支出 1,216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458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43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721 万元，具体包括: 

1.促进就业管理 1,073 万元，主要用于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创业服务工作经费、就业服

务调研培训、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 

2.财政专项资金项目 648 万元，主要用于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系统培训、创业培

训、创业师资培训、创业大赛获奖项目资助等。 

八、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 

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预算 20,150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398 万元、公用

支出 52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7 万元、项目支出 19,185 万元。 

（一）人员支出 398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520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47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9,185 万元，具体包括： 

1.职业能力建设管理 1,920 万元，主要用于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方面，包括教研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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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服务、购买培训成果、实训资源使用单位准入和退出评估、设备维护管理等明细项目。 

2.人才引进及管理 19 万元，主要用于培训券发放辅助服务项目。 

3.待支付以前年度采购项目86万元，主要用于2016年及以前年度进入政府采购程序（已

实施招标）待支付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4.财政专项资金 17,160 万元，主要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及三项基地建设认定工作。 

九、市考试院 

市考试院预算 4,454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860 万元、公用支出 13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198 万元、项目支出 3,265 万元。 

（一）人员支出 860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131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98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经费、购房补贴、住房公积金

等。 

（四）项目支出 3,265 万元，具体包括： 

1.人才引进及管理 1,041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建造师、卫生专业等考试约 35 万科次的

监考人员劳务费、试卷接送费、查处违纪违规奖励费等费用。 

2.公职人员管理 1,859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公务员、职员等考试约 28 万科次的考试命

题、试卷印制、组织考试、考试判卷等费用。 

3.人力资源综合管理 287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服务器、印刷设备等费用。 

4.信息化建设与运行 78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考试管理信息化技术服务及信息安全服务。 

十、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预算 368,993 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247 万元、公用支出 25 万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1 万元、项目支出 368,690 万元。 

（一）人员支出 247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25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1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368,690 万元，具体包括： 

1.人力资源市场管理 7,149 万元，主要用于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保管等项目。 

2.人才引进及管理 238 万元，主要用于高层次人才一站式专窗、新引进人才租房补贴工

作经费、信息系统维护等。 

3. 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支出 22 万元，主要用于高层才人才“一站式”专窗

服务 2016 年购买服务业务委托费和新引进人才租房补贴服务专窗。 

4.严控类项目 1 万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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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政专项资金项目 361,280 万元，主要用于新引进人才租房补贴生活补贴、海外高层

次人才奖励补贴、引才伯乐奖和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等。 

 

第四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采购项目纳入 2017 年部门预算共计 21,038 万元，其中包括

2017 年当年政府采购项目指标 16,775 万元和 2017 年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指标

4,263 万元。（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主要用于 2016 年及以前年度已实施招标待支付

尾款的政府采购项目） 

 

第五部分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

费开支单位包括局本级和 9 个下属事业单位。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说明 

    2017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146 万元，比 2016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

少 22 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17 年预算数 0 万元。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经费管

理，我市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根据市因公出国计划预审会议审定计划

动态调配使用，因此各单位 2017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行中根据计

划据实调配。 

2.公务接待费。2017 年预算数 26 万元，比 2016 年减少 2 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和 9

个二级预算单位接待上级工作检查指导和专题调研，接待兄弟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

来深学习考察和业务交流。根据厉行节约要求，自行压缩公务接待费开支。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现有车辆 35 辆，其中定编车辆 30 辆。2017 年预算数

12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017 年预算数 0 万元，与 2016 年预算数持平；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2017 年预算数 120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数减少 20 万元，主要用于机要文件交

换、市内因公出行以及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车辆运行维护费比上

年减少的原因是：进一步深化公务用车改革，车辆数减少 6 辆，其中：上缴 1 辆车，向其他

单位调拨 5 辆车。 

 

第六部分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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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包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本级（含市外国专家局、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

息中心、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第二高级技工学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劳动

监察支队、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市考试院、市人事

人才公共服务中心共 10 家基层单位。 

    二、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项目情况及工作要求 

    2017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 10个预算项目纳入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和编制预算绩

效目标（具体见附表）。相关项目在年度预算执行完毕或项目完成后，需于次年 3 月底前开

展预算绩效自评或绩效评价，形成绩效报告报送财政部门备案。财政部门结合实际情况，选

取部分项目或单位实施重点绩效评价。 

 

第七部分  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17 年本部门本级（含市外国专家局、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市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办公室、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劳动监察支队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2,595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加 527 万元，增长 25%。主要是搬迁新办公大楼,物业管理费大幅增

加。 

（二）其他。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25万元，为第二高级技工学校的2017年中央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25万元。 

   

第八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其它收入：指除 “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其它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

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

金。 

五、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六、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

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七、年末结转和结余：至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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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八、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

出。 

九、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

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

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

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

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

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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